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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梅沙教育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深圳站） 

竞赛通知 

 

赛事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21 日 

赛事地点：深圳市大鹏新区新体育海洋运动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承办单位：、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分会、深圳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大鹏新区水上运动协会 

深圳市壹加壹航海有限公司 

  

1、参赛资格 

1.1 参赛单位须为中帆协注册团体会员，参赛运动员须为中帆协注册个人会员，并在其所在

报名单位注册登记。 

1.2 以青少年帆船俱乐部和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 

1.3 参赛选手需具备足够比赛能力。 

1.4 参赛选手将获得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运动员月赛积分 

  

2、竞赛级别与竞赛项目  

2.1 各级别比赛均为个人场地群发赛 

2.3 比赛设以下项目： 

2.3.1 OP 组别 

OP 帆船男子甲组（200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OP 帆船女子甲组（200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积分系数（A值）：50 

OP 帆船男子乙组（2007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OP 帆船女子乙组（2007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积分系数（A值）：40 

OP 帆船男子丙组（200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OP 帆船女子丙组（200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2 

积分系数（A值）：30 

备注：1、低年龄选手可以参加高年龄组别，反之不允许。 

2、每个组别参赛船不得少于 5条，不足 5条男女合并为公开组，仍不足 5条并入高年龄组。 

3、OP男女甲组总船数不足 5条，合并至乙组，但同时记录乙组排名和公开组排名，乙组选

手取较高积分记录。 

2.3.2 Topper 级别竞赛分组 

TOPPER 帆船男子 5.3帆组（2000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 

TOPPER 帆船女子 5.3帆组（2000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 

积分系数（A值）：50 

TOPPER 帆船男子 4.2帆组（2000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 

TOPPER 帆船女子 4.2帆组（2000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 

积分系数（A值）：40 

备注：每个组别参赛船不得少于 5条，不足 5条男女合并为公开组，仍不足 5条该级别取消。 

  

3、竞赛规则 

3.1 本赛事将执行国际帆船竞赛规则 2017-2020(RRS)中所定义的规则； 

3.2 所有参赛者在官方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必须身着符合标准要求的救生衣。 

  

4、计分方法 

4.1 场地赛采用帆船竞赛规则中附录 A 低分计分法。  

4.2 各级别至少完成 1 轮比赛方能构成赛事。 

4.3 当比赛完成少于 5 轮时，参赛船只的成绩将为所有轮次的成绩之和。 

4.4 当比赛完成5轮及以上时，参赛船只的成绩将除去最差一轮成绩后其余轮次成绩的之和。 

4.5 上诉计分方法最终以航行细则为准。 

  

5、广告 

5.1 执行国际帆联规章第 20 条广告规定及 2019 年梅沙杯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赛事规定，赛

事组委会将要求在比赛船体、帆面等指定位置上展示赛事名称及赞助商的广告。 

5.2 赛事组委会将为参赛队参赛船只指定位置预留投放广告位，各参赛队在比赛船只上投放

的船队广告必须征得赛事组委会的同意，广告大小须符合组委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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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赛选手须身着组委会统一提供的号码背心。 

5.4 组委会有权拒绝与赛事赞助商相冲突的参赛队广告。 

  

6、报名 

6.1 各俱乐部参赛队员请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赛事通知邮箱报名，同时缴纳相关费用。缴

费时请注明俱乐部名称。 

赛事邮箱：szsailing2009@163.com 

6.2 晚于规定时间报名的运动员，组委会保留不接受其报名要求的权利（视器材租赁情况

定）。 

  

7、参赛费用 

7.1 3 月 25 日前报名的报名费每人 500 元； 

7.2  3 月 26 日-3031 日报名的，若赛区接待能力和器材条件允许，可接受延迟报名，报名

费每人 1000 元； 

注：3 月 3031 日后不接受报名。报名截止日后退出比赛者，报名费不退。 

  

8、器材租赁 

8.1 OP 器材租赁：组委会将统一提供器材（包括船体、舵、稳向板、桅杆、横杆、斜撑杆、

帆具、绳索、滑轮组、气囊）器材抽签分配。全套器材租金为 600 元/套，另外每套器材押

金 1500 元，若归还时器材无损坏，则押金退还。若有损坏，照价赔偿。 

8.2 Topper 器材租赁：组委会统一提供全套器材，抽签分配，全套器材租金为 1000 元/套，

另外每套器材押金为 1500 元，若归还时器材无损坏，则押金退还。若有损坏，照价赔偿。 

8.3 教练艇租赁：由于教练艇数量紧张届时可能会安排 2-3 家参赛单位共用一条，具体详见

补充通知。 

 

9、日程安排（详情请参见稍后补充通知） 

4 月 19 日 ：报到注册 

15:00 统一抽签领取器材 

21:00 领队技术会 

4 月 20 日：比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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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开幕式 

11:00 技术会议 

12:00 练习赛 

13:00 第一轮预告信号 

4 月 21 日 ：竞赛日 

9:00 技术会 

10:00 预告信号 

14:00 不再发出预告信号 

15:00 闭幕式暨颁奖仪式 

注：具体以航行细则为准 

  

10、航行细则 

航行细则请于报到时领取。 

  

11、航线 

竞赛官在比赛开始前说明比赛航线，具体查看航行细则。 

  

12、惩罚机制 

12.1 组委会可能会基于国际帆联的惩罚机制进行一些修改。具体惩罚机制见航行细则。 

12.2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大众及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将选派一人担任本场比赛监督，比赛

监督有权对违反赛事纪律、体育道德及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组委会、参赛单位、运动员、

家长等相关集体和个人进行警告、处罚和追加处罚。 

  

13、安全规定 

所有参赛选手须自备符合安全要求的救生衣，选手在水上期间必须始终穿着救生衣。 

 

14、辅助船 

14.1 只有注册为赛事安全艇的辅助船才允许进入竞赛场地。 

14.2 辅助船的标识为“RESCUE(救援)”，需与参赛船只保持距离，除非该船为组委会提供的

裁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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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名次和奖励 

15.1 所有参赛选手均可获得中帆协参赛证书，参赛证书由中帆协负责提供。 

15.2 各组前三名获得奖牌。 

15.3 每名选手参加每站比赛均将获得参赛积分，计算方法为 A*（N-P+1）/N。A 为每种级别

积分系数，N 为该组别参赛船数，P 为名次。积分值精确到 0.001。 

  

16、免责声明与保险 

16.1 选手自行决定参赛，参赛选手须自己承担参赛的风险和责任。组委会不对赛前、赛中和

赛后可能发生的人员伤亡，器材损坏和丢失负责。选手报名参赛，即视为其监护人知晓并接

受赛事规程及赛事相关规定。 

16.2 选手应购买个人意外伤害险，保险金额不得低于 50 万元人民币。报到时提供保险单复

印件。提供信息 

16.3 是否参加比赛和是否继续比赛是每个参赛运动员的责任。 

  

17、其他信息 

17.1 赛事报名联系人： 

诗云 15507725636（微信号同）   Email：szsailing2009@163.com 

注：请各参赛队根据赛事通知上所留的邮箱及联系电话进行报名 

17.2 汇款信息 

名称：深圳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百花支行 

账号：4000028409200211669 

注：汇款时请备注俱乐部名称 

 

18、未尽事宜，请见补充通知。 

带格式的: 字体颜色: 自动设置


